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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2-024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75,845,297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8.08元/股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0,500,000 165,640,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3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4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7,300,000 462,984,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5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18,500,000 149,480,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00,000 150,28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6,645,297 53,693,999.76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合计 175,845,297 1,420,829,999.76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限售期：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 

 上市时间：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2013年9月3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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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

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1 年 9 月 29 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光明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508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3、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提案； 

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受理，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2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765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8,100 万股新股； 

5、2012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

上限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2、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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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数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75,845,297 股； 

4、发行价格：8.08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20,829,999.76 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 30,375,845.30 元（含承销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

股份登记费等）；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90,454,154.46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华永”）出具的德师报

（验）字（12）第 005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20,829,999.76 元，扣除发行费用 30,375,845.30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1,390,454,154.46 元。发行人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发行人《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

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上海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要求，过

程中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过程符合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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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的规定。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机构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

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和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认购合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7,584.5297 万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8,100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8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

象及其股份分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0,500,000 165,640,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3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4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7,300,000 462,984,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5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18,500,000 149,480,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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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00,000 146,24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00,000 150,288,000.00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6,645,297 53,693,999.76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合计 175,845,297 1,420,829,999.76 

 

12 2013 年 9 月 3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新村乡新中村新跃 153 号 8 幢 3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蒋锦志）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及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39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601-4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天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哲

文）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经营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4、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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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791 弄 13 号一楼 15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邓葵）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5、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 6405 室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松德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

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6、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40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7、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上海浦东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厦 20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陈开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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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31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法定代表人： 王国斌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

营）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8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发行人股票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

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65.00%，为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比例将变为 55.66%，仍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万股） 

1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股 

35.03  36,749.8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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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股 

29.97  31,440.4338  
- 

3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4  1,820.4195  -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48  1,557.1589  -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1  1,371.5700  

-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25  1,315.5345  - 

7 中国银行－易方达平稳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934.9934  -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其他 
0.83  873.5190  

- 

9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815.1323  - 

10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671.3414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万股） 

1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股 

30.00% 36,749.8967  
- 

2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股 

25.66% 31,440.4338  
- 

3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4.68% 5,730.0000 5,730.0000 

4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 
其他 

1.67% 2,050.0000 2,050.0000 

5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51% 1,850.0000 1,850.0000 

6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48% 1,810.0000 1,810.0000 

7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1,769.4995  -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27% 1,557.1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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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541.5661  

-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07% 1,315.5345  -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12年8月10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300,800 0.70% 175,845,297 183,146,097 14.9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1,892,560 99.30%  1,041,892,560 85.05% 

股份总数 1,049,193,360 100.00% 175,845,297 1,225,038,657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根据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会扩大，资产负债率

进一步下降，将进一步提高发行人防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发行人的长期持续发

展。 

 

（二）本次发行对发行人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将得到进

一步巩固和加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善。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

对发行人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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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

理制度。本次股票发行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发行人

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发行人

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发行人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

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五）本次发行对发行人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

联关系情况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带来新的同业竞争问题。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发行人后续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发行人的整体竞争能力，显

著改善发行人产品结构，有助于发行人实现产品高端化，提升发行人产品的盈利

能力，提高发行人经营业绩。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场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4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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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范长平、许灿 

项目协办人：岑平一 

项目联系人：范长平、许灿、岑平一、何希婧、刘超、何科嘉 

电话：021-23219554 

传真：021-6341162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场所：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 号南证大厦 45 层 

负责人：倪俊骥 

签字律师：管建军、陈懿君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签字会计师：牟正非、赵海舟 

电话：021- 61412075 

传真：021- 63350177 

 

http://www.ddmap.com/map/21----%D1%D3%B0%B2%B6%AB%C2%B7222%BA%C5%CD%E2%CC%B2%D6%D0%D0%C430%C2%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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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 

况的书面证明； 

3、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4、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5
	OLE_LINK28
	OLE_LINK29

